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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规范环境行政处罚 

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，保

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等法律、规章的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是指环境保护主管

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，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

酌情决定对违法行为是否处罚以及适用处罚种类和处罚幅

度的权限。 

对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，是根据违法行为的

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，结合违法行为

发生地的区域、地域实际，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按照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定量的细化规

定。 

    第三条  我区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权时，适用本办法。 

  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另有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  第四条 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公正公

开、过罚相当、罚教结合的原则，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行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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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

罚时，应当按照本办法和《广西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

化标准》（见附件）的规定，确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，

并综合考虑以下情节： 

（一）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程度及

社会影响； 

  （二）当事人的过错程度； 

  （三）违法行为的具体方式或者手段； 

  （四）违法行为危害的具体对象； 

  （五）当事人是初犯还是再犯； 

  （六）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改正措

施及效果。 

第六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；或者违

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均不予行政处罚。 

第七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处

罚： 

（一）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

（三）积极配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四）违法行为所致环境污染轻微、生态破坏程度较

小或者尚未产生危害后果的； 

（五）一般性超标或者超总量排污的； 



 

 3 

（六）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的情形。 

第八条 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重处

罚： 

（一）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伪造、隐匿、损毁违法行为证据的； 

（三）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并已受过行政处罚的； 

（四）违法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； 

（五）违法行为造成巨大损失的； 

（六）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等不良后果

的； 

（七）在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

名胜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 

（八）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。 

第九条 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同时具有从轻、从重等

多种情形的，应当依法从重处罚；同一违法行为同时具有

不同轻重的程度和情节的，应当按照最严重的程度和情节

处罚。 

本办法附件中“较轻”的程度和情节属于从轻情形，“较

重”、“严重”的程度和情节属于从重情形。 

违法行为不具有从轻、从重情形的，应当比照本办法

附件中“一般”的程度和情节予以处罚。 

第十条  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的，在适

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时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原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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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； 

（二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； 

（三）新法优于旧法。 

第十一条  实行行政处罚“量罚一致”制度，对同一地区

内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等因素相同或者相似、社

会危害程度相当的同类案件，在实施行政处罚时，适用的

法律、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相当。 

第十二条  实施环境行政处罚，实行调查取证与决定

处罚分开。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部门向案件审查部门移送

案件时，应当提出已查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、初步处

理意见，对从轻、从重、一般或者免于行政处罚等行使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予以说明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

案件审查部门对调查部门提出的处理意见及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建议进行审核，认为调查部门有违法事

实不清、证据不充分、调查程序违法等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退回补充调查取证或者重新调查取证；认为违法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充分，程序合法，但提出的自由裁量权适用

建议依据错误或者幅度不当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予

以纠正，并说明理由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附件中所称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所称

的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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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广西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》 


